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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上海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许可证办理对场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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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申与城（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品牌:申与城
服务内容:提供3名影视类职称的人员及影视作品
办理周期:2周

公司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3699号1407-1408室

联系电话 13301959002 13301959002

产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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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与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代理申请咨询服务机构。我们致力
于为广大客户提供高效、专业的办理服务，帮助您顺利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开展相关的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务。

在办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时，场地是一个重要的要求。根据相关法规和政策，申请人需要提
供符合要求的场地信息。具体要求如下：

面积要求：申请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场地面积需达到50平方米以上。这是为了确保节目制作
活动有足够的空间进行，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设施要求：场地需要具备完善的水电设施，能够满足节目录制、后期制作以及设备运行的需要。

安全要求：场地需要符合相关的消防安全要求，保障工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环境要求：场地周边环境需要相对安静，避免噪音和其他干扰对节目制作活动的影响。

除了场地要求，申请人还需要准备以下材料：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场地租赁合同及复印件

场地图纸及平面布置图



负责场地管理的人员相关证书复印件

影视类职称人员证书及简历等相关材料

影视作品样本，包括已制作的节目作品或广告片等

办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周期一般为2周。在这期间，我们将根据您提供的资料，进行材料整
理、审核和申报等工作，并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和协调，确保办理效率和成功率。

请注意，以上仅为办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流程和材料要求的简要介绍。具体的操作细节和
政策解读等更为详细的信息，我们将在与您进一步沟通时提供。我们的团队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知
识，可以为您提供个性化的咨询服务，并确保您的申请顺利通过。

申与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期待与您合作，为您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申请保驾护航，如果您有
任何疑问或需要进一步了解，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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